
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

             115 年度炊場廢食用油標售案（標號：115001） 

投標廠商應備文件審查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115 年 1月 20 日 

注意：一、有※記號欄請廠商勿填寫，其他詳實填寫。 

二、 本投標廠商應備文件審查表應裝入標封內。 

 三、投標金額不可低於標售底價(每公斤新台幣 34元)。 

項

次 
證 件 名 稱 

※審查結果 
備註 ※符合 ※不符合 

1 

押標金（新台幣 5,000 元整） 

支票抬頭（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） 

現金收據憑證 

   

2 

凡經政府機關登記合格，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（營業

項目須具有廢棄物清除）、廢棄物清除許可證、廢食

用油再利用/處理流向證明文件、各縣市政府核發之

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。（影印本） 

   

3 

廠商納稅之證明。（如：開標日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營

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

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(影印本）。新設立且

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

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

相關文件代之。 

   

4 委託代理授權書(負責人本人出席者可免附) 
   

審核人員 

符合規定 
不符合規定，原因： 

 

投標廠商 

公司名稱： 
地    址： 
負 責 人： 
身分證號碼： 
公司印鑑： 

(大小章) 

                

注意：有※記號請廠商勿填寫，其他詳實填寫。請將應附資料按上列編號順序排列後釘書針固定左 

      上角。（本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應裝入證件封內） 


